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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审判是世界各法治国家奉行的宪法原则和诉讼原则，从法律上说，审判机关审判案件不受

传媒的影响或干涉，传媒无权干预诉讼活动。现代社会是一个传媒愈来愈活跃的时代，同时也

是一个司法对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愈来愈强有力的时代。为了保证独立审判，同时又保证传媒

能对司法实行有效的舆论监督，在法律对传媒报道诉讼活动没有作具体规定之前，当务之急是

确定有关传媒报道诉讼活动的一些基本原则，避免传媒报道对公正审判产生负面影响。 

一、维护法律尊严原则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法院则是依据法律审理案件的审判机关，是现代法治国家最公正、最

权威的机关。传媒对诉讼活动的报道，必须维护法院的权威，维护法律的尊严。 

近年来，常有传媒在报道诉讼案件时凌驾于审判机关之上，进行“新闻审判”，即在案件审理

过程中，传媒超越审判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进行定性、定罪、定刑期或提前对胜诉、败

诉等作出结论。①这实质上是一种严重的越位现象，其最大的危害性是破坏法制，干预了独立

审判，损害了法律的尊严。“新闻审判”又是违反法律的行为，这种报道方式除了违反审判独

立原则，还违反了有关诉讼原则。例如，在刑事案件判决之前抢先对犯罪嫌疑人作有罪结论的

报道，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关于“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

定；在民事案件结案之前抢先做出倾向于一方的报道，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确认的诉讼当事

人平等原则。 

目前的舆论气候或民众对司法的评价与我们期待的法院形象存在较大的冲突，但实际上司法腐

败是一个被夸大的说法。②司法系统中确实存在腐败分子，但这毕竟不是主流，如果传媒片面

强调司法腐败，使人民感觉到法院是不可信的，司法不代表正义，这样的舆论气候只会对法律

的尊严产生负面的影响，使人民对司法失去信心，对政府和国家失去信心。西方有句谚语：

“法院不受尊重，国家走向衰亡！”在法治社会，法院比任何其他机构更应该代表正义，更应

该让人民感觉到这是神圣的殿堂。如果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再好的报道都是建筑在沙滩上

的。 

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传媒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可信性。这就决定了传媒报道诉讼活动必

须有选择、有分析地进行报道或评论，并应当考虑社会承受能力，考虑社会效果，要尽力化解

不良社会情绪，维护社会稳定。对个别案件，法院的判决如果确实在社会上争议很大，传媒对

争议的评论应注意不能挑起公众对法律和法院的不信任；要避免简单化的“表态”和煽情性的

“呼吁”、“声讨”之类的文词。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如果容忍传媒对案件事实或审判活动妄

加评论，不仅会误导公众，还会造成社会舆论对法官依法独立作出判决产生无形的压力，更会

对法院的权威及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念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在法治社会应当确立这样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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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即当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相冲突时，新闻自由必须为司法独立让路，因为司法的权威性

以及法律的尊严是一个法治社会赖以生存和维系的源泉。”③“现今世界众多国家基于自由、

民主的理念，允许公众及传媒批评社会、批评政府、批评总统，但限制批评法院和军队，因为

两者分别是和平时期和非常时期的最后的安全屏障，需要相对超脱和有权威性”。④ 

因此，传媒可以对案件展开讨论，但不能对法院及其审判进行抨击。在当前历史条件和社会背

景下，传媒对法律尊严的维护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与使命。 

二、同步报道原则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1991年通过、1994年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三条

中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之前作定性、定罪或偏袒

性报道；对于司法部门审理案件的报道，应与司法程序一致。”这个规定，是对上述“维护法

律尊严原则”的具体要求，也明确地包含了同步报道原则的内容。 

诉讼活动有自身的特点，必须遵循一定的诉讼程序，而依程序进行必然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保

障程序公正进而实现实体公正，法律赋予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

团体和个人的干预。传媒无权超越诉讼程序对诉讼过程和诉讼结果施加影响，一旦传媒对案件

未来可能发生的结果进行判断、预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将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审判的公正

性也可能因此而受影响。但新闻报道犹如“文化快餐”，迟到的新闻可能就不是新闻，因此，

一些传媒往往忽视诉讼活动的特点和《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的上述规定，忽视案件

在事实和法律上的复杂性，超越诉讼程序报道诉讼案件。这就必然导致对正常诉讼活动的冲

击，构成对公众的误导，构成对独立审判原则的挑战。所以，传媒报道诉讼活动要避免其局限

性，必须坚持同步报道原则，与诉讼程序同步，客观真实地报道案件事实及结果。 

坚持同步报道原则，还必须抛弃“传媒应当引导审判走向公正”的错误观念。传媒通过对诉讼

活动的正确报道确实可以对审判起监督作用，但是一旦违反诉讼程序而在法庭判决之前作定

性、定罪的报道，就会起到妨碍司法公正的反作用。“对于审判，媒体永远不要去追求什么超

前，如果审判公正真的是靠媒体推动的，那么我们的法治就很不妙了。”⑤避免预先定性、定

罪，反对和防止“新闻审判”，维护审判的独立和公正，在国际上一直是有共识的。1948年联

合国《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第三公约》把“妨碍法庭审判之公正进行”的新闻列为禁载。

“必须记住，是法庭在审判案件，而不是记者。”这是西方国家每一个新闻记者在报道诉讼活

动时得到的最初忠告。 

传媒超越诉讼程序对案件的事实及审判结果作任何猜测或预测报道，还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对

审判人员产生某种压力，从而对司法公正产生影响。正如一位美国法官所说，“即使有终身任

职制，我们也是人，我们不可能完全不服从于外部的压力”。⑥因此，传媒超越诉讼程序报道

诉讼活动，实际上侵犯了独立审判原则。 

三、平衡报道原则 

“平衡就是在突出报道一种要素时，还要顾及其他因素，特别是相反的因素：在突出报道一种

主要意见时，还要注意点出其他意见，特别是相反的意见。……平衡手法所追求的目标，是更

准确地反映事物及其内外联系”。⑦平衡报道的方式，在报道对多方有利害关系的新闻事件中

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使公众对利害关系各方有更多的了解，增强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

度，又可表达利害关系各方的真实状态，避免利害关系各方对新闻报道可能出现的抵触情绪，

等等。 

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大众传播学学者韦尔伯·施拉姆指出：“如同国家发展的其他方面一样，

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只有在适当的法律和制度范围内才会最合理、最有秩序地进行。”⑧库尔特

·勒温也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传媒必须通过自律当好信源与受众之间的“守门人”。⑨传媒



报道诉讼活动的“适当”，在于进行平衡报道，以“平衡”作为“守门人”的立足点。诉讼活

动是利害关系的集中体现，在诉讼活动的报道中坚持平衡报道原则，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

义。 

在名噪全国的1997年“8·24血案”中，河南郑州某公安分局局长张金柱酒后驾车撞人并逃离

现场，案件尚未判决前，传媒声势浩大的声讨已形成“新闻审判”。在传媒的“轰炸”和“喊

杀声”中，法院最终作出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判决；张金柱被判处死刑，用他自己的话

讲，他是“死在传媒的手中而不是法律手中”；张金柱的律师也一直以“舆论高压”作为审判

不公的理由。对张金柱而言，接受审判机关公正审判的权利，正是其诉讼权利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其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的“声讨式”报道，实际上妨碍了其本人接受公正审

判的权利，也践踏了其人格权。但我们不妨再设想一下，假如传媒对张金柱酒后驾车撞人并逃

离现场不予报道，或是仅作简单的报道，那么又会怎样呢？也许就会像很多人怀疑的那样：在

当前不太完善的法制环境中，凭公安分局局长的身份，张金柱很有可能会在不受刑法制裁的前

提下，“妥善处理”酒后驾车撞人事件，也即如果没有传媒的参与和报道，张金柱完全有可能

逃脱刑法的追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重要的法制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

不平等，就难以保证实体上的公正。在刑事诉讼中，即使被报道者是犯罪分子，应受到法律的

制裁，他也是有基本的人权和人格权的，他有权受到公正的审判。因为保护犯罪嫌疑人应有的

权利也是司法程序的组成部分，保护嫌疑人应有的权利也关系到维护正当的司法程序，这有利

于在总体上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传媒在报道诉讼活动时，无论对庭审前、庭审中或庭审后的报

道，都要注意把握平衡点。 

在诉讼案件的报道中，传媒的责任不是判断是非，主持正义，而是让公众知情，它担负这一责

任的唯一办法就是报道要客观、公正、平衡。这样做既尊重各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平等权利，

又不至于对审判机关产生压力。 

四、连续报道原则 

连续报道又称进行式报道、跟踪报道，是指随着新闻事件的发展，即时地、连续地对事件进行

的报道。⑩连续报道一直以来是一种颇为受众喜爱的常用报道方式。 

传媒对诉讼活动的报道应该坚持连续报道原则，按照诉讼程序实行进行式的跟踪报道，客观、

公正、全面地报道整个诉讼过程。传媒只要对某一诉讼活动进行了报道，而该诉讼活动又未彻

底终结，就该对该诉讼活动进行连续报道，不能有始无终，“半途而废”。 

首先，连续报道符合新闻规律。新闻本身的传播规律要求及时和迅速，同时也要求随着事件的

暴露、发展、变化，新闻报道也要随之变动。报道诉讼活动，不但要保证每篇报道都真实，即

微观真实；还要求通过连续不断的新闻报道反映出整个诉讼活动的真实，即宏观真实。不进行

连续报道，虽从单篇新闻而言是真实的，但从整个诉讼活动而言，则可能是不真实的。报道诉

讼活动新闻的失实，不单指对当时报道的事件与诉讼活动的真实过程有误，还包括对当时报道

的事件之后诉讼活动发生变化的事实故意不报道。 

其次，连续报道是满足公众进一步知情权的需要。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加强和公民民主法制意

识的提高，公民对法制新闻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对诉讼活动报道的关心更加热切。因为这不

但是他们学习法律知识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们关心周围社会生活和社会治安的需要，更是他们

了解什么该做和什么不该做的需要。对公开审理的案件，公众能够去旁听的毕竟是少数，而开

庭又仅仅是诉讼活动中一个重要诉讼程序而已，获知的主要渠道仍然是通过传媒对诉讼活动的

报道。当公众在获知某一诉讼活动情况后，就会产生一种“新闻期待”，这种急切得知事件真

相或深入追踪结果的期待，更突出了传媒去作深入追踪报道的必要。因为“知情”意味着不单

 



是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知其终局结果。连续报道有利于将诉讼活动中的整体过程交待

得更清楚，使公众知情权得以实现。 

再次，连续报道是传媒防止侵权的需要。民事行为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传媒报道了诉讼活

动的某一事实或事件后，如果拒绝对该事实或事件的变化继续予以报道，即属于不作为的民事

行为。如果该不作为的民事行为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将被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1998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已公开纠

正而传媒拒绝更正报道，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一司法解

释表明，传媒报道了诉讼活动的某一事实或事件后，如果该事实或事件发生了变化，则传媒应

继续予以报道，否则将可能承担侵权的法律后果。例如，某检察院以涉嫌贪污逮捕某公民，经

审查不构成犯罪而予以释放，传媒就必须对逮捕和释放都作报道。如果传媒对当事人被捕作了

报道，而忽略报道后来被释放的结果，使当事人的名誉权受到侵害，该当事人就可以根据《民

法通则》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对传媒提起侵权诉

讼。 

注释： 

①魏永征著：《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第15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②李富成整理：《司法改革对话》，《中外法学》2000年第6期 

③毕玉谦：《实现公正与效率面临的难题》，《人民法院报》2001年3月19日B1版 

④文敬：《论司法公正的评判原则》，《人民司法》2000年第1期 

⑤魏永征：《媒体镜头怎样对准犯罪嫌疑人》，《法制日报》2001年9月3日第7版 

⑥《什么是司法独立？——来自大众、新闻、职业界及政治家的观点》，（美）《司法》杂志

1996年10～11月号 

⑦孙旭培著：《新闻学新论》第23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⑧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第240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 

⑨参见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第183页，中国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⑩魏永征：《进行式报道的法律问题》，《老魏说法》栏目，http：／／www．zjonline．

com．cn／cjr／personal／w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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